
广东天地壹号食品研究院有限公司醋饮料主剂研发制

造项目审批前公示

项目名称： 广东天地壹号食品研究院有限公司醋饮料主剂研发制造项目

建设单位： 广东天地壹号食品研究院有限公司

建设地点：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广德大道南侧

环评机构： 清远市清环环保有限公司

项目概况： 本项目位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广德大道南侧，

项目占地面积占地面积 3491.8m
2
。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、

辅助工程、储运工程、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，项目总投资

2384.1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00 万元。项目从事醋主剂、饮

料主剂生产，年生产醋主剂 3000t、饮料主剂 6000t，3000t

醋主剂和 6000t 饮料主剂运至天地壹号集团的其他分厂进一

步生产调配，不对外销售。项目主要设备包括主剂调配罐 2

个，瞬时杀菌 UHT 机 2台，无菌袋灌装机 2台，激光喷码机 1

台，酵母扩培系统 1套，果酒发酵系统 1套，果醋发酵系统 1

套，CIP 系统 1 套，纯水系统 1 套，制冷机组 3 组，果汁抽取

泵 1 个，配电机 1 台，3t/h 锅炉 1 台，空压机 1 台，污泥压

滤机 1 台，叉车 1 台，手动搬运车 2 台，平板搬运车 1 台，

废土罐 1个，真空转鼓 1 个，在线检测设备 1 批。

本项目在施工期间会产生污染影响的因素有：（1）施工

废水；（2）施工废气；（3）施工机械设备噪声；（4）土石

方、废弃物；（5）水土流失等。这些因素都会给周围环境造

成不良的影响，必须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措施，

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。

一、施工期废水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期废水主要是来自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。施工废水

包括泥浆水、机械设备运转的冷却水和洗涤水等。建设单位

应采取如下措施防止施工废水对环境的影响：

1、施工期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有 COD、BOD5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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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S 等，水质类型简单。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

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后排进连山县城污水处理厂。施工期

生活污水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；

2、来自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定期清洗产生的施工废

水、开挖和钻孔产生的泥浆水、机械设备运转的冷却水，主

要污染物为 SS和石油类，废水量较少，要注意做好疏导、排

放管理，排入就地建的临时隔油沉淀池处理，并回用于建筑

施工用水，不外排；

3、建筑材料、临时堆土加盖织布防止雨水冲刷产生泥沙

水。

二、施工期废气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

1、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分析

施工期间对环境空气影响最主要的是粉尘、车辆尾气和

施工设备的燃料尾气。地表的开挖产生的粉尘，一部分悬浮

于空中，另一部分随风飘落到附近地面和建筑物表面；开挖

的泥土堆砌过程中，在风力较大时，会产生粉尘扬起；而装

卸和运输过程中，又会造成部分粉尘扬起和洒落；雨水冲刷

夹带的泥土散布路面，晒干后因车辆的移动或刮风再次扬尘；

开挖的回填过程中也会引起大量粉尘飞扬；建筑材料的装卸、

运输、堆砌过程中也引起洒落及飞扬；施工期运送施工器材

的车辆，会排放一定量的 CO、NOx、CH等污染物；施工设备产

生的燃料尾气，施工机械作业时排出含烟尘、CO、NOx等污染

物的废气，主要影响范围为施工机械附近的环境空气。

2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采取配置工地滞尘防尘网、设置围挡，做到施工现场 100%

围蔽、工地砂土不用时 100%覆盖、工地路面 100%硬地化、拆

除工程 100%洒水压尘、出工地运输车辆 100%冲净车身车轮且

密闭无洒漏、施工现场长期裸土 100％覆盖或绿化、施工现场

主出入口处标牌设置率达 100%，尽量最大程度减少扬尘对周

围大气环境尤其是环境敏感点的影响。

车辆使用的汽油符合国家标准，且污染物扩散较快，能

够很快的被大气扩散稀释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。

施工机械的燃油废气因工程施工量不大，同时施工区环

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，施工现场较为空旷，废气有一定扩散

条件，在短时间内对区域环境空气有一定影响，但不会造成

明显污染性影响。施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能达到广东省地

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中第二时

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，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



三、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

1、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分析

噪声主要来自建筑施工机械以及来往车辆的交通噪声，

施工过程发生的噪声是间歇性和短暂的。在只考虑施工期噪

声经距离衰减的情况下，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噪声在 100m 外符

合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

求。项目 100m 范围内的声环境敏感点为高莲村和金御华府，

需采用以下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降低施工期对 100m 范围内声

环境敏感点的影响。

2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本次项目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会产生较大

影响，要求建设单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，采取适当的措施来

减轻其噪声的影响，为了减少施工现场噪声污染的影响，施

工过程中可采取如下技术措施：

①以液压工具代替气压冲击工具；

②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屏蔽物；

③安装消声器，以降低各类发动机的进排气噪声；

④对施工人员采取防护措施，如带防护耳塞、经常轮换

作业等措施；在中午(12：00-14：30)和夜间(22：00-06：00)

禁止施工作业。

本项目采取相应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后，施工期产生的

噪 声 能 达 到 《 建 筑 施 工 场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》

(GB12523-2011)要求，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

四、施工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

1、施工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

施工期间建筑工地会产生渣土、地表开挖的余泥、施工

剩余废物料等。如不妥善处理这些建筑固体废弃物，则会污

染环境。在运输过程中，车辆如不注意清洁运输，沿途撒漏

泥土，污染街道和公路，影响市容与交通，因此建设单位应

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建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。

2、施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
①根据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39 号，

2005 年 3月 23 日）有关规定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重视和

加强建筑垃圾的管理和处置，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其对环境的

污染。

②施工单位要向当地市容卫生管理部门提出建筑垃圾处

置的请示报告，经批准后将建筑垃圾清运到指定地点合理消

纳，防止水土流失和破坏当地景观。



③对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、分类暂存，

能够回收利用的尽量回收综合利用，以节约宝贵的资源。

④对建筑垃圾要进行收集并固定地点集中暂存，尽量缩

短暂存的时间，争取日产日清。同时要做好建筑垃圾暂存点

的防护工作，避免风吹、雨淋散失或流失。

⑤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和统一集中处置。

⑥施工单位不得将各种固体废物随意丢弃和随意排放。

采取相应的建筑固体废物防治措施后，施工期产生的固

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

五、施工期水土流失及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期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降雨、地表开挖，降

雨时间长，这些气象条件给项目建设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带来

不利影响。项目土建施工是引起水土流失的工程因素，在施

工过程中，土壤暴露在雨、风和其它干扰之中，另施工过程

中，泥土转运装卸作业过程中和堆放时，都可能出现散落和

水土流失。同时，施工中土壤结构会受到破坏，土壤抵抗侵

蚀的能力将会大大减弱，在暴雨中由降雨所产生的土壤侵蚀，

将会造成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。

施工期污水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：

①挖出的土方及时填埋到低凹地形的填方地带，并用压

路机压实；

②对开挖场地和临时料场采用防雨冲刷材料覆盖、遮挡；

③施工现场的临时弃渣有序堆置，并设遮盖、挡护措施

及临时排水措施；

④运输建渣、建材的车辆采取遮盖措施等。

运营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

1、大气环境影响影响分析结论
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果酒发酵和果醋发酵的发酵废气、锅

炉燃烧废气、污水处理站产生的臭气和食堂的油烟废气。果

酒发酵和果醋发酵产生发酵废气（主要是二氧化碳）通过管

道在车间无组织排放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锅炉采用低氮燃烧

技术，燃烧废气通过 15米高的 DA001 排气筒排放，锅炉燃烧

废气能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765-2019）

中的排放限值标准的要求。污水处理站产生的臭气通过采用

污水处理站各构筑物加盖、等离子除臭等措施，厂界无组织

臭气能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的排放



限值要求。本项目在采取可行的污染防治技术后，排放的各

污染物均能达到相应排放标准要求，对周边环境保护目标（高

莲村等）及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，项目大气环境影响可以

接受。

2、水环境影响影响分析结论

本项目生产废水污染物主要为 pH、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、

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，项目拟建设一座污水处理站

处理生产废水，处理能力为 180m
3
/d。处理工艺为格栅、中和

调节、水解酸化、接触氧化、絮凝沉淀、混凝沉淀。生产废

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《水污染物

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三级标准，可满足连

山县城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。项目废水经市政污水管网

排入连山县城污水处理厂并依托其进一步处理是可行的。

综上所述，从处理能力、处理工艺和水质三方面分析，

本项目预处理后的废水排入连山县城污水处理厂都是可行

的。本项目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过连山县城污水处理厂处

理能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)

一级 B标准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3、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

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主要噪声源为灌装机、制冷车间、

锅炉房、CIP 系统、空压机和果汁抽取泵等设备工作时产生的

机械噪声

在通过对设备合理布置，并对机械进行了消声、减振、

隔声等工程措施以及距离的衰减后，可以确保项目厂界北面

1m 处噪声排放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4 类标准，项目东面、南面、西面 1m

处噪声排放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2 类标准的要求，烟花爆竹公司旧宿

舍楼（项目南侧，最近厂界距离 25m）、高莲村 2#（项目西

侧，最近厂界距离 22m）噪声排放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

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2 类标准的要求，金御

华府（项目北侧，最近厂界距离 55m）噪声排放达到《工业企

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4 类标准

的要求，对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。

4、固体废物影响评价结论

一般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应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

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

例》、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主要措施包括建造专用

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；贮存建设类型必须与将要堆

放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类别相一致；为加强监督管理，贮

存场所应按照 GB15562.2 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；一般工业

固体废物贮存场所，禁止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混入；应建立

台帐制度，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和数量等详细记录在

案。

危险废物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7-2001）及其 2013 年修改单的有关规定执行。主要

措施包括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；在常温常压下不水

解、不挥发的固体危险废物可在贮存设施内分别堆放；除在

常温常压下不水解、不挥发的固体危险废物外，其余危险废

物应装入容器内，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且符合

标准；用以存放装载液体、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的地方，必

须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，且表面无裂隙；不相容的危险废物

必须分开存放，并设有隔离间隔断；危险废物贮存前应进行

检验，确保同预定接收的危险废物一致；做好台帐记录，记

录上须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、来源、数量、特性和包装容器

的类别、入库日期、存放库位、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

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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